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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因其便利易上手的特点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必备交通工具之一，随着近年来南平辖
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进一步增长，车辆违法加装拼装、乱停乱放、随意穿行、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现象
频发，社会各界关于加强非机动车管理的呼声日益高涨。基于此情形，福建省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了《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
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遵法守规骑行遵法守规骑行 共筑平安之路共筑平安之路
《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于11月1日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李思敏通讯员雷宏鸣

新施行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有哪些新变化？
“此次修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登记条件、载人规定等多项内

容的调整。”南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执法指导大队杨晓成大
队长介绍说。

首先是电动自行车登记条件的变化。新办法取消了原先关
于申请登记的非机动车必须列入非机动车产品目录的规定，增加
了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时需提交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证
书的规定，这进一步强化了电动自行车登记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其次是便民措施方面的变化。《办法》在非机动车登记与通行
方面引入了两项新的便民措施。一是车主在购车后的30日内，只
需凭借非机动车的来源证明，即可在正式登记前临时上路行驶。
其次，为满足众多家长接送未成年人的实际需求，原规定“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仅限载1名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于后座”已被修订
为“成年人驾驶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可搭载一名年龄不超过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第三是对交通违法的行政处罚方面有新变化。《办法》对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原则。将原《办法》规定统一
处50元罚款的违法行为，区分违法情形和危害后果，设定了“处警
告或者20元罚款”“处50元罚款”两种法律责任。

第四是对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原《办法》对拼装、改装车辆和驾驶拼装改装车辆上路的行为
未做明确规定的处罚，现《办法》则进行了明确区分和处罚。如第
四十七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拼装、加装、改装非
机动车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依法予以没收。违反本办法规定，驾驶拼装、加装、改装的
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恢复原状，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处200元罚款。

遵法守规，方能安全出行。南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
大队李基华大队长提醒，新《办法》正式实施后，全市将结合辖区
实际，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提升文明城市的道路
交通出行环境。

严格管理与便民措施并行

在武夷新区，放学高峰时段，无人机飞至头顶，“喊话”闯红灯
的行人注意遵守交规。

建阳街头，遵守交通规则规范骑行的市民朋友，纷纷获得了交
警小熊的奖励和点赞。

松溪县城，配上“网红歌曲”的系列交通宣传短视频热度颇高。
……
这些，都是近期我市各地开展安全宣传工作的缩影。
为进一步配合新《办法》的实施，南平市道安办与市司法局联

合，围绕新修订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组织开展了“蒲公
英”普法主播普法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做好
相关法律宣传工作。

在延平街头，为精准整治二轮车交通违法乱象，公安交警部
门实施“源头管控、路面整治、宣传引导”三维治理。在源头端，
深入外卖、电动车租赁、共享单车企业，通过警示约谈、资质核查、
车辆抽检等方式，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在路面上，联动执勤，
于主次干道、学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严查未按规定佩
戴安全头盔、酒醉驾、违法载人、非法改装等行为，全面筑牢安全
防线。

在建阳城区，对于路面查处的电动自行车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交警部门借助“五选一”宣教模式，对现场查处的市民实行自
主选择抄写法规、执勤体验、观看警示片、知识竞答或签署承诺书，
以教代罚。“五选一”让违法行为人在柔性教育中实现从被动到主
动的守法转变，让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同频共振。9月份以来，共
有 500余名群众参与了“五选一”学习。同时，建阳公安交警还深
入福建农林大南平校区，结合开学季交通安全主题，为首批入学的
11班次2600余名新生开展了22场的主题宣讲活动。

对于非机动车广泛应用的快递、外卖等新业态行业，松溪公安
交警部门上门组织外卖骑手、快递人员开展集中交通安全主题讲
座，解读法规并剖析案例，提前普及新规内容，提升从业人员安全
意识。

正值秋收时节，光泽公安交警联合多部门深入广大农村地区
开展宣贯活动，重点宣讲三轮车违法载人、不戴安全头盔、占道晒
谷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着力提升老年人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共
守美丽乡村平安路。

在各非机动车销售点，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张贴海报等方式，向商户和购车群
众重点宣传非机动车登记规范、安全骑行要求、违规处罚标准等内
容，加强源头防范，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一系列‘花样宣传’的开展，让文明交通出行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南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大队李基华大队长介绍。

“花式”宣传入人心

《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的施行和每位市民的日常出行息
息相关，遵守规则既是为自己上一道“安全锁”，也是为城市文明交
通尽一份力。

南平市道安办、南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向广大市民
发出倡议：

驾驶非机动车出行，请戴好安全头盔。实践表明头盔能有效
减轻头部伤害，请市民朋友务必养成佩戴习惯，并确认扣好搭扣，
正确佩戴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遵守交规，是安全通行的根本。骑行通过路口时，请务必遵守
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在机动车道内穿行。每一次耐
心的等待，都是对生命的负责。尤其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更应减
速慢行，谨慎通过。

规范停放，维护公共空间秩序。非机动车停放时，应选择指定
区域，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和疏散出口。

新规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广大市民的自觉遵守。希望市民
朋友们从自身做起，将小事落到实处，为创建安全、有序、畅通的城
市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安全骑行从自身做起

交警支队建阳大队对轻微交通交警支队建阳大队对轻微交通
违法市民采取违法市民采取““五选一五选一””宣教模式宣教模式

开展新规宣传活动开展新规宣传活动 小小小小““交警交警””引导市民戴好安全头盔引导市民戴好安全头盔

▲▶劝导
市民安全出行

民警走进外卖企业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民警走进外卖企业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民警到非机动车销售点进行新规解读

（本版图片均由南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安全宣传大队提供）


